
 

 - 1 - 

 

永农〔2022〕31 号 

 

 

永嘉县农业农村局 永嘉县财政局 温州银保监
分局永嘉监管组关于开展政策性水稻 

完全成本保额补充保险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保障粮食安全，进一步

优化水稻种植保险，提高水稻保险覆盖面和风险保险水平，推进

水稻种植保险由物化成本和完全成本拓展，根据《浙江省农业农

村厅 浙江省财政厅 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关于开展政策性

水稻完全成本保额补充保险的通知》（浙农计发〔2022〕2 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在全县实施政策性水稻完全成本

永 嘉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

永 嘉 县 财 政 局 

温州银保监分局永嘉监管组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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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额补充保险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保障对象 

我县范围内水稻种植面积在 5 亩（含）以上的专业种粮大户、

家庭农场、水稻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，可作为该保

险的保障人群。小农户可采用整村参保、清单到户形式。 

二、保险责任 

在保险期间，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水稻的损失，且损失率

达到 20%(含）以上的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： 

（一）暴雨、洪水（政府行蓄洪除外）、内涝、风灾、雹灾、

冻灾、旱灾、地震、台风、龙卷风、雪灾、扬花期气温异常（低

温/高温）; 

（二）火灾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； 

（三）病虫草鼠害。 

三、保险金额 

在中央水稻种植保险最高保额 1000 元/亩的基础上，增加

200-400 元/亩的补充保额。其中：早稻补充保额 200 元/亩，单季

稻与晚稻补充保额 400 元/亩。叠加后的保额基本覆盖物化成本、

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等水稻种植总成本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补充

保额。 

四、保险费率和财政补贴 

基础费率：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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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率调整系数以地市为单位根据赔付情况设定如下： 

赔付情况 费率调整系数 

以设区市为单位连续三年平均简单赔付率<70% 0.9 

其他情形 1.0 

实际保险费率＝基础费率×费率调整系数。 

省级财政补贴比例 75%,县级财政补贴比例 25%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要高度重

视，从保障粮食安全和富裕农民的高度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全

面落实责任目标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足额落实资金，采取有力

有效措施，快速响应组织，广泛宣传发动，扎实全面推进水稻完

全成本保险工作。农险协调机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农

业农村、财政和银保监等主管部门各司其职，密切协同配合，充

分发挥乡镇村主体作用，合力抓好政策落地见效，确保水稻保险

覆盖率达到 70%以上，力争实现种粮农户应保尽保。 

（二）高效做好保险服务。要严格执行落实水稻完全成本保

险政策、惠农政策、承保情况、理赔结果、服务标准、监管要求

“五公开”及定损到户、理赔到户等要求，承保机构要规范业务

经营程序，强化为农优质服务，依法依规、优质高效、规范有序

做好承保理赔工作。承保机构要主动加强与农险协调机构、主管

部门、乡镇和村的配合协作和沟通联系，充分发挥协保队伍力量，

广泛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防灾减灾工作，提升承保理赔数字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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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化和便捷化水平，切实提升农户参保满意度和获得该新增险

种的参保，具体按省共保体备案后的政策性水稻完全成本保额补

充保险条款执行。 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永嘉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永嘉县财政局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温州银保监分局永嘉监管组 

2022 年 5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永嘉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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